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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 仓 市 人 民 政 府

常 务 会 议 纪 要

第 1 7 号

太仓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2日

2022年 8月 26日下午，胡卫江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1

次常务会议，主要是听取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

动推进情况汇报，审议《太仓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《2022年度太仓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实施办法》《太仓市进

一步深化“散乱污”企业（作坊）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听取《太

仓市 2021年本级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

和整改建议的汇报》，学习《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》，纪要如下：

一、听取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

报

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公安局关于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排查整

治百日攻坚行动推进情况的汇报。会议指出，各地各部门要进一

步提高认识、狠抓落实，切实巩固前期攻坚成效，纵深推进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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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工作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营造平安稳定

的社会环境。

会议强调，（一）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维护安全稳定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

和紧迫感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松劲心态，主动承担起各自职责，

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确保全市政治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。

（二）各地各部门要根据百日攻坚任务分工，持续围绕重点领域、

信访治理、重点人员管控等具体任务，统筹推进全市社会矛盾风

险隐患排查、防范、化解工作。（三）各地各部门要以开展百日

攻坚为契机，加强协调联动和沟通配合，建立权责清晰、齐抓共

管的长效工作机制，加快完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

社会参与”的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新格局。

二、审议《太仓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《太仓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起草情况的汇报。会议原则同意该《办法》，会后由

财政局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修改完善，以市政府名义印发。

会议强调，（一）要准确认识新《办法》对于完善我市市级

专项资金管理体系，依法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益，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。（二）

财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办法》

要求，严格按照管理职责分工，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使用和执行，

推进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和监督，确保财政资金“花得其所、用得

安全”。（三）《办法》正式实施后，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推动《办

法》的宣传学习和贯彻实施工作，切实将各项规定执行到位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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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专项资金在支持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

三、审议《2022年度太仓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实施办法》

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委组织部关于《2022年度太仓市高质

量发展综合考核实施办法》制定情况的汇报。会议原则同意该《实

施办法》，会后由组织部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修改完善，提交市委

常委会审议后，以市委考核委名义印发。

会议强调，（一）要统筹推进对上迎考和对下考核工作，紧

密衔接苏州对县级市（区）考核重点指标和我市对下考核要求，

全面吃透考核体系，注重指标设置公平，切实找准突破重点，确

保考核体系一脉相承、考核任务一贯到底。（二）各地各部门要

把任务细化到位、责任明确到位、压力传导到位，要项目化、清

单化推动考核工作，把任务分解到每一周、每一天，把每一个指

标都落实到具体人员，确保“千斤重担众人挑、人人肩上扛指标”。

（三）要重实干、重实绩，紧盯指标时序进度，深入挖掘数据潜

力，加强日常监测，做到严督实考，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引领和

激励约束作用，以考促改、以考促干，形成“比学赶超”的浓厚氛

围，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。

四、审议《太仓市进一步深化“散乱污”企业（作坊）专项整治工

作方案》

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太仓生态环境局关于《太仓市进一步深化

“散乱污”企业（作坊）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起草情况的汇报。会

议原则同意该《工作方案》，会后由生态环境局根据会议讨论情

况修改完善，以市污防攻坚办名义印发。

会议强调，“散乱污”企业（作坊）专项整治工作是一项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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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程，涉及面广、工作量大，相关工作已纳入苏州市 2022年

度综合考核，（一）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“散乱污”专项整治工

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，主动担当，协同作战，严格对标整治要求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定期调度通报，夯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。

（二）要结合国土空间全域整治等专项工作，加快推动“散乱污”

企业动态清零，准确把握排查和甄别等关键环节，健全长效管理

机制，协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、区域绿色发展。（三）要拓宽群

众举报渠道，强化社会监督，形成严厉打击“散乱污”企业的高压

态势，做到对“散乱污”企业早发现、早整治、早查处，深入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真正以环境改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五、听取《太仓市 2021年本级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

收支审计情况和整改建议的汇报》

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审计局关于太仓市 2021年本级预算执

行、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和整改建议的汇报。会议

原则同意该汇报。会议指出，相关区镇、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审

计整改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扎实做好整改工作，确保各类问

题整改落实到位。

会议强调，（一）相关区镇、部门要坚决扛起责任担当，将

做好审计整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，要按照“谁

管理谁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以审

计整改的实际成效助推高质量发展。（二）要聚焦时间节点、整

改标准、薄弱环节，强化清单式管理、闭环式管控，做到问题不

解决不放手、整改不到位不放松。要强化实地督促检查，采取专

人负责、专人督办措施，及时整改一项、销号一项，确保整改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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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件件有着落、事事有反馈。（三）要把“防未病”作为审计整改

的落脚点，建立健全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的长效机制，找准问题

成因，坚持举一反三，加强政策供给，堵住监管漏洞。探索从根

子上破解“顽疾”的有效办法，坚持“当下改”和“长久立”相结合，

力争做到“审计一点，规范一片”。

六、学习《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》

会议组织学习了《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》。

会议指出，该《条例》是推动就业促进、保障公平就业、解

决就业结构性矛盾、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

立法，将更好保障、引导、推动我省就业促进工作。

会议强调，全市上下要切实加强对《条例》的学习，准确理

解和把握立法原意，做到融汇贯通、学以致用；要部门协同、多

方共治，抓好对用人单位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动者遵守就业

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；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

督，保障资金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实现更加充分更高

质量的就业。

出席：吴敬宇、郑丙华、祝真旭、傅玖、盛海峰。

列席：市人大顾建康，市政协周健慧，市政府办王晨清、赵

隽春、施英杰、孙方金、陈杰、华浩春，市委组织部王维峰，市

委宣传部沈晖，市委统战部杨惠林，市委政法委袁其桃，市委编

办王伟刚，市委党校郭亚萍，市融媒体中心奚海燕，市法院陈晓

凯，市检察院王涛，市发改委万芬奇，市教育局李广耀，市科技

局汪志杰，市工信局王宜刚，市公安局包顶益，市民政局王娴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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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司法局张英，市财政局周淑亚，市人社局朱文高，市资源规划

局韩小翔，市住建局陆江，市城管局徐彬，市交运局徐勤，市水

务局房宇峰，市农业农村局赵晓兵，市商务局刘利民，市文体广

旅局王冰，市卫健委陆文卫，太仓生态环境局周洪海，市退役军

人局周红亚，市应急管理局徐向明，市审计局陈伟峰，市行政审

批局周奕，市市场监管局杨伟东，市统计局周静，市信访局毛晓

波，市金融监管局胡雪峰，市综指中心浦卫纲，市招商局钱丽丽，

市消防救援大队王国祥，资产集团苏健，城投集团俞叶丹，文教

投集团金丽萍，港区吴建国，高新区李刚，科教新城朱琼，城厢

镇顾强，沙溪镇吴昊波，浏河镇戴寅盈，浮桥镇陈颖，璜泾镇张

杰，双凤镇陈凯，娄东街道邵旻，陆渡街道毛华乾。

太仓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整理

2022年 8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主送：各镇人民政府，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太仓高新区、旅游度假区

管委会，科教新城管委会，娄东街道、陆渡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

局，各直属单位，健雄学院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、

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
